深圳市律师协会2008年度十佳刑事
辩护律师评选方案
为提升深圳律师行业刑事业务辩护水平，展示深圳律师风采，配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评选十佳公诉人活动，深圳市律师协会拟开展十佳刑事辩护律师评选活动。为保证评选活动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进行，评选出真正代表深圳刑事辩护水平的十佳律师，拟定以下评选方案：
一、主办单位

深圳市律师协会。
二、组织机构

深圳市律师协会2008年度十佳刑事辩护律师评审委员会。
三、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

主任：  李  淳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

副主任：李玉祥     深圳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处长

杨少彬     深圳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副处长

陈治民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

崔  军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

蔡体法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
张  志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

委员：

李建华      业务发展、职业培训及青年律师成长委员会主任

陈   东     业务发展、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副主任

李智强      宣传与公共关系委员会主任

杨一平      人大与政协工作委员会主任

周  璇      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主任

黄思周     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
余俊福      律师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
张庆坚      纪律与惩戒委员会主任

孟  西      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
决赛阶段聘请三位专家参加评选
四、宣传支持

深圳市各大主流媒体、深圳市司法局宣教处
五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深圳市律师协会会员；
（二）有较为扎实刑事理论知识，有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，近三年内办理过有一定社会影响，辩护成功的刑事案例三起以上（需提供相应的案例、辩护词）；
（三）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庭审应变能力。
六、评选流程及时间安排 
本次评选活动分为：自行报名、评审委员会初审、复审、演讲比赛、与十五个公诉人实战庭审对抗比赛五个环节。
　　 1．律协秘书处网上发布通知阶段。6月20日至30日。

请有刑事辩护专长和兴趣的律师踊跃报名参加，并短信群发全体律师； （报名时间为十个工作日）
　    2．初评阶段。7月1日至7月15日。
秘书处对报名律师案件进行整理，由评审委员会依据评选条件对参评人进行评审，产生30名参选人；
3．复评。7月16日至7月31日。

面试，由评审委员会对30名参选人的仪容风纪、语言表达、逻辑思维能力进行考察，确定20名参选人；
4．演讲比赛暨实战对抗阶段。8月1日至8月10日。

由评审委员会确定演讲题目，或由参选人自行拟定演讲题目进行演讲。每人演讲时间15分钟，并分组进行实战对抗。由评委打分或由评委进行无记名投票，确定15位候选人；
6、与市检察院对接封闭训练阶段。时间和地点要与市检察院协商后确定；
7、与深圳市检察院15名公诉人展开实战对抗阶段。9月31日前。

由律协评委和外聘专家评委对与公诉人实战对抗的15名律师进行评分，最终确定十佳刑事辩护律师；
8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向社会公众公布十佳辩护人；
七、奖励鼓励措施

给予十佳刑事辩护律师一定的物质奖励，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、证书。

深圳市律师协会
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一日
